
今 年 4 月 的 一 天 ，黄 某 某 的 汽
车 在 市 政 规 划 路 的 侧 停 车 位 上 停
放 ，被 常 某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碰 撞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经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常
某 某 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 事 故 发 生
后 ，黄 某 某 把 车 拖 到 4S 店 维 修 ，维
修 费 用 共 计 37321 元 ，此 款 项 已 由
常 某 某 投 保 的 保 险 公 司 赔 偿 。 黄
某 某 认 为 自 己 心 爱 的 车 辆 受 损 严
重 ，4S 店 维 修 后 车 辆 的 安 全 性 能 、
驾 驶 性 能 和 车 辆 的 价 值 都 与 原 来
有很大差距，车辆价值贬损显而易
见 。 黄 某 某 一 纸 诉 状 将 肇 事 车 主
常 某 某 起 诉 至 张 家 口 市 桥 西 区 人
民法院，要求按照今年所购保险认
定的车损保险金额价格的 25%赔偿
车 辆 贬 值 损 失 20790.25 元 。 另 外 ，

黄某某称该车是为其妻子购买，处
理事故及车辆维修期间，黄某某为
其妻租了一辆车，还要求常某某支
付租车费 8160 元。

庭 审 中 ，被 告 常 某 某 认 为 ，黄
某 某 的 车 辆 经 过 4S 店 维 修 ，更 换
的配件与原配件无异，不存在价值
贬损。此外，黄某某提出的驾乘性
能并无标准可循，且车辆价值贬损
计算方法无法律依据，对黄某某提
出 的 租 车 费 用 ，同 意 酌 情 予 以 赔
偿。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根 据 原 告 提
交的证据，原告主张车辆贬值损失，
缺 乏 事 实 和 法 律 依 据 ，不 予 支 持 。
租 赁 车 辆 发 生 租 车 费 属 于 合 理 费
用，应予支持。经调解，常某某赔偿
黄某某租车费用 3100 元，黄某某主
动放弃了其他诉讼请求。

民 法 典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五 条 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损害他人财产权
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
被 告 驾 驶 车 辆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导 致
原告车辆受损，并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本案中，关于车辆贬值损失，原
告提供的车辆维修结算单载明的维
修项目不涉及发动机、变速箱等主
要部件，目前车辆已经维修完毕，本
起事故造成的车辆直接损失已经填
平，原告主张车辆贬值损失，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司法实
践中，贬值损失是否具有可赔偿性，
存有较多争议。赔偿贬值损失会加

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
社会经济发展。加之我国目前鉴定
市场尚不规范，对贬值损失的确定
具有较大任意性，导致可能出现案
件实质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
负担等，目前，对该项损失持保守态
度，原则上不予支持。

关于租车费的问题，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二条（四）项的规定，车辆维
修期间，为日常工作所需替代性交
通工具，租赁车辆发生租车费属于
合理费用，应予支持。本案中，侵权
人应支付合理的事故处理时间和车
辆维修期间内无法使用给受害方造
成的损失，如受害方因此租赁其他
车辆所支付的费用等，但租车费用
的赔偿原则以必要、合理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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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院支持的民间借贷利息
如何分时间节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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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被撞
索要贬值费和租车费能否获赔？

正当防卫无须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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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慧卿 单铁英

□ 冯汉卿 邹晓霞

楼 上 漏 水 导 致 楼 下 邻
居 厨 房 墙 砖 、橱 柜 严 重 受
损，遇到如此糟心的事应该
怎么办？因漏水导致的财
产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近
日，高碑店法院成功调解了
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相
邻关系纠纷案件，原、被告
握手言和。

尚 某 与 刘 某 同 住 高 碑
店市某小区，刘某家在尚某
家楼上。今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8 日，刘某家的厨房开
始漏水，漏在尚某家的厨房
里 ，造 成 尚 某 家 厨 房 的 墙
砖、橱柜严重受损，后尚某
多次找到刘某协商赔偿事
项，但刘某一直拒绝赔偿。
经小区物业调解，双方也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后尚某
诉 至 高 碑 店 市 人 民 法 院 。
经调解，双方和解，刘某当
即 赔 付 尚 某 2000 元 ，双 方
共同表示以后会和睦相处。

发现房屋漏水后，首先
应当保护现场，并进行证据
固定。例如拍照、录像录音

等证据收集，可先找小区物业或社区，
让他们给出意见，或让物业去找楼上的
邻居，进行协商修补。

若 协 商 不 成 ，请 有 评 估 资 质 的 企
业，如价格认证中心等，到现场进行评
估。等待有关手续完备后，再向法院起
诉为妥。

对于漏水造成的损失，又该如何索
赔？

首先要找楼上业主，如果楼上业主
确因装修或铺设水管造成楼下住户被
淹，楼上住户应及时查找漏水原因并进
行维修，还应当就其不当行为给楼下住
户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
法典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权利
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
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
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第一千一百
六 十 七 条 规 定 ，侵 权 行 为 危 及 他 人 人
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
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等侵权责任。

如果漏水原因确为楼上造成，而邻
居不配合或不及时修补，受损业主可将
争议提交法院处理。如果邻居不理会
法院的判决，受损方可以先自己请施工
队进行修补，所花费的费用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再通过法院要求楼上邻居进行
赔偿。

如果房子还在保修期内，又确信不
是人为破坏时，不管是受损业主还是楼
上邻居业主，都应及时让开发商进行修
补处理。当开发商按业主要求，派人来
修补后，仍未解决漏水问题或维修不到
位，反复两次后，业主可以自行找人进
行维修，费用由开发商来出。当开发商
不予理会时，受损业主可以到当地质监
部 门 进 行 投 诉 ，或 将 开 发 商 起 诉 至 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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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轩

2020 年 5 月的一天，沈某
因曾与李某发生纠纷而感到
气 不 过 ，就 找 到 正 在 街 头 闲
玩 的 李 某 大 打 出 手 ，李 某 还
手 反 击 ，打 斗 造 成 二 人 均 有
擦伤。身体本无大碍的沈某
以自己受伤为由，住进医院，
并向李某索要医疗费等费用
9200 元。李某感觉自己很委
屈，不想出钱赔给沈某，因为
沈 某 在 自 己 背 后 下 手 在 先 ，
自 己 无 奈 ，只 能 还 手 防 卫 。
因 赔 偿 问 题 ，沈 某 一 纸 诉 状
将李某告上法庭。

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审

理 认 为 ，根 据 公 安 机 关 的 案
卷材料及证人证言，原、被告
双 方 曾 有 纠 纷 ，此 次 街 头 打
斗 ，原 告 沈 某 主 动 殴 打 被 告
李 某 ，李 某 虽 与 沈 某 厮 打 在
一 起 ，但 在 两 人 被 他 人 拉 开
后 ，李 某 并 未 对 沈 某 进 一 步
实 施 侵 害 行 为 ，李 某 系 正 当
防 卫 行 为 ，公 安 机 关 已 对 沈
某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
为 作 出 了 行 政 处 罚 。 此 外 ，
沈某无证据证实李某存在过
错 ，就 沈 某 请 求 李 某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于 法 无 据 ，不 予 支
持。沈某提交的住院病历等
均 为 陈 旧 伤 ，无 法 证 实 其 住
院就医与本次打架事件的关

联 性 ，对 其 主 张 的 损 失 不 予
支 持 。 最 终 ，法 院 判 决 驳 回
沈某的诉讼请求。

本 案 中 ，李 某 遭 到 沈 某
的 背 后 突 袭 ，出 于 保 护 自 己
人 身 权 益 不 受 侵 害 的 目 的 ，
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行
了 合 理 程 度 的 自 保 反 击 ，虽
对 不 法 侵 害 人 沈 某 造 成 损
害 ，但 未 超 过 必 要 限 度 ，符
合 我 国 刑 法 规 定 的 正 当 防
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 关 于
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
导意见》规定，正当防卫的前
提 是 存 在 不 法 侵 害 ，沈 某 街
头 突 袭 李 某 ，已 构 成 违 法 行
为 ，公 安 机 关 已 对 其 进 行 了
行 政 处 罚 。 同 时 ，该 司 法 解
释规定，因琐事发生争执，双
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
斗 ，对 于 有 过 错 的 一 方 先 动
手 且 手 段 明 显 过 激 ，或 者 一
方 先 动 手 ，在 对 方 努 力 避 免
冲 突 的 情 况 下 仍 继 续 侵 害
的 ，还 击 一 方 的 行 为 一 般 应
当认定为防卫行为。李某的
行为正是在沈某偷袭自己后
进 行 的 还 击 行 为 ，符 合 司 法
解 释 规 定 ，故 此 法 院 认 定 李
某 为 正 当 防 卫 ，无 需 向 沈 某
承担赔偿责任。

今 年 4 月 ，王 某 和 季
某 用 自 己 的 身 份 信 息 各
自办理银行卡，二人将刚
办 理 的 银 行 卡 出 售 给 了
康 某 ，分 别 获 利 2000 元 。
经公安机关查证，康某利
用 买 来 的 银 行 卡 账 户 进
行网络诈骗，王某办理的
银 行 账 户 支 付 结 算 总 额
达 到 人 民 币 600 余 万 元 ，
季 某 办 理 的 银 行 账 户 支
付 结 算 总 额 达 到 人 民 币
130 余万元。王某于今年
7 月 主 动 到 公 安 机 关 投
案，季某于今年 8 月被公
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孟 村 回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王 某 、季 某 二 人 明
知 他 人 利 用 信 息 网 络 实
施 犯 罪 ，还 为 其 犯 罪 提
供 支 付 结 算 帮 助 ，情 节
严 重 ，遂 依 法 判 决 王 某 、
季 某 犯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 ，并 依 法 收 缴
违法所得。

刑 法 修 正 案（九）增
设 的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 第 二 百 八 十 七 条
之二第一款规定，明知他
人 利 用 信 息 网 络 实 施 犯
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 入 、服 务 器 托 管 、网 络
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
持 ，或 者 提 供 广 告 推 广 、
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等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也
规 定 了 关 于 该 条 情 节 严
重的情形：……（二）支付

结 算 金 额 二 十 万 元 以 上
的；（三）以投放广告等方
式 提 供 资 金 五 万 元 以 上
的；（四）违法所得一万元
以上的；（五）二年内曾因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
计 算 机 信 息 系 统 安 全 受
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的；（六）被
帮 助 对 象 实 施 的 犯 罪 造
成严重后果的；（七）其他
情 节 严 重 的 情 形 。 实 施
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
观 条 件 限 制 无 法 查 证 被
帮 助 对 象 是 否 达 到 犯 罪
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
达 到 前 款 第 二 项 至 第 四
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
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应 当 以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 追 究 行 为 人 的
刑事责任。

本案中的王某、季某
二 人 明 知 他 人 利 用 银 行
账 户 进 行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罪的活动，二人为了谋
利 仍 然 出 售 自 己 的 银 行
卡 帮 助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 洗 钱 ”，虽 然 直 接 获 利
2000 元，但二人所售的银
行 卡 账 户 支 付 结 算 总 额
分 别 达 到 600 余 万 元 和
130 余 万 元 ，支 付 结 算 总
金 额 均 达 到 法 律 规 定 的
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
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季
某 构 成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活动罪。

随 着 信 息 网 络 的 快
速发展，各种新型网络犯
罪不断出现，请广大群众
切 勿 将 自 己 办 理 的 手 机
卡、银行卡、结算卡、对公
账户以及微信、支付宝等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账 户 买
卖 、租 赁 给 他 人 ，切 莫 贪
图 小 利 、心 存 侥 幸 ，牢 记
买卖、租借银行卡均属于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鲍某与蔡某是同村邻居，蔡
某做生意需要用钱，经本村村民
龙某的介绍，蔡某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向鲍某借款 30000 元现金，
并写了欠条，蔡某在欠条上签名
按手印，龙某以经手人的身份在
欠条上签了字，但欠条上没有写
明利息。后鲍某找到龙某，问其
利息该如何计算的问题。龙某
告诉鲍某，利息是按月息一分五
计算的。2014 年 2 月 18 日，蔡某
经过龙某给鲍某结息 5400 元，并
记 载 于 欠 条 上 。 2015 年 2 月 18
日，蔡某再次经过龙某给鲍某结
息 5400 元 ，并 记 载 于 欠 条 上 。
2016 年 5 月，蔡某给了鲍某利息
3000 元，但没有在欠条上载明。
后来，中间人龙某去世。

此 后 ，鲍 某 向 蔡 某 多 次 催
要欠款，蔡某均以没有钱为由推
诿。蔡某称该借款不是其本人
使用，是黄某的铸造厂使用的，
蔡某只是在该铸造厂工作，当时
借款只是用了自己的名义。因
鲍某多次向蔡某催要未果，故诉
至鸡泽县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鲍某通过
龙某把钱借给蔡某使用，鲍某与
蔡某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
合法的债权关系受法律保护，且
有借条相印证。虽然蔡某的证

人黄某证明该借款实际使用人
是黄某，但黄某的证言及提供的
证据不能推翻蔡某为鲍某出具
借条的效力，故鲍某的借款人是
蔡某，蔡某应当承担偿还鲍某本
金及利息的责任。关于借款利
息，虽然借条上没有明确注明，
但结合 2014 年、2015 年每年利息
5400 元计算，即月利率为 1.5%。
关于利息时间节点，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之前的利息
按 照 约 定 的 月 利 率 1.5% 计 算 ，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利率，如
合同成立时双方约定的利率超
过 2020 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即 15.4%（3.85%×4）的，
应当按照 2020 年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因鲍
某称 2016 年 5 月份，蔡某给鲍某
利息 3000 元，该事实构成鲍某自
认 ，故 利 息 部 分 应 当 扣 除 3000
元。

法 院 遂 依 法 判 决 蔡 某 于 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鲍
某借款本金 30000 元；蔡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鲍某
支 付 自 2015 年 2 月 18 日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利息计算以
30000 元 为 基 数 ，按 照 约 定 的 月
利率 1.5%计算，扣除 2016 年已经

给付的 3000 元利息），并支付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 至 借 款 返 还 完
毕 之 日 的 利 息 ，利 息 按 年 利 率
15.4%计算。

2020 年 8 月 20 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了 新 修 订 的《最 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 据 新 的 规 定 ，民 间 借 贷 利 率
的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司法保护
上 限 为 15.4% 。 调 整 民 间 借 贷
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目的在于
推动民间借贷利息与经济社会
发 展 相 适 应 ，同 时 这 一 修 订 也
是对于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
条“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
不 得 违 反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的 回
应。

本 案 中 需 要 着 力 解 决 的 是
关于新规定法律适用问题，即当
事人在新规定颁布以 前 的 民 间
借 贷 中 约 定 了 超 过 四 倍 LPR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但 不 到
24%的利率，而在新规定施行后
提 起 诉 讼 ，该 部 分 利 息 应 如 何
处 理 ，同 时 2020 年 8 月 20 日 之
后 的 利 息 该 如 何 处 理 的 问 题 。
根 据 新 规 定 ，对 于 已 经 受 理 的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仍 然 适 用 旧 规

定 ，对 于 超 过 四 倍 LPR 但 不 超
过 24%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只 有 新 受 理 的 案 件オ适 用
新 规 定 。 该 民 间 借 贷 发 生 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 ，本 案 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立案审理，2015 年前
当事人按月利率 1.5%计算的，不
超 过 年 利 率 24% 的 法 律 保 护 范
围，该部分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且当事人已经履行完毕 2013 年
至 2014 年 的 利 息 支 付 ，且 2016
年已经给付了 2015 年的部分利
息 3000 元 ，故 法 院 对 此 部 分 的
利 息 不 再 审 理 。 故 2015 年 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
应 按 照 当 事 人 约 定 的 月 利 率
1.5%计算，但应当扣除 2016 年已
经 给 付 的 3000 元 利 息 。 对 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因
当 事 人 约 定 的 利 率 超过了四倍
LPR ，因此应当以 2020 年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即年利率为 15.4%。

利 率 问 题 是 民 间 借 贷 的 核
心问题，市场主体的民间借贷活
动日益活跃，人民法院受理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长，因
此划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
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
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可
以为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提供
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
道。

说法

二 人 卖 卡 仅 分 别 获 利
2000 元，但账户支付结算分别
达 到 600 余 万 元 和 130 余 万
元。法院认定二人构成“帮
信”犯罪——

说法

说法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张世杰

说法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